
鄂伦春自治旗2020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旗直有关部门：
      为做好我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评价和考核工作，确保我旗顺利通过年度考核，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内环办〔2020〕131号）、《十三五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生态功能区考核意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以下简称“县域考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强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是自治区财政厅下达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增减的依据。
      二、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鄂伦春自治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旗长任组长，分管副旗长任副组长，旗政府办、生态环境分局、财政局、发改委、农牧水利科技局、林草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统计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县域考核工作。
      三、考核指标介绍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参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实施细则》，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将考核指标细化为2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和7个二级指标。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包括：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突发环境事件及局部自然生态变化3个二级指标；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环境监测质控、旗政府工作组织及数据填报质量4个二级指标。
      1.生态环境质量变化（△E1）包括：自然生态变化（我旗为水源涵养类型生态功能区，考核水源涵养指数）和环境质量变化。水源涵养指数的变化取决于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的变化；环境质量变化取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土壤环境污染指数及重点污染源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等。
      2.突发环境事件（△E2）包括：接到12369举报并核实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生态环境部通报的环境违法事件、挂牌督办的环境违法案件和纳入区域限批范围等。
      3.局部自然生态变化（△E3）是国家或自治区通过无人机遥感影像，通过查找并验证区域内变化大于2km的地块原因、性质及面积，判断生态破坏情况。
      4.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E4）是考察旗政府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部门，在履行部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职责过程中开展工作和落实情况。每年的考核重点有所变化，2020年考核重点有：重点污染源企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国家生态文明示范旗建设、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县域考核工作及监测经费保障、财政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支出比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率、镇村污水垃圾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的监管和运行等方面。
      5.环境监测质控情况（△E5）是确保△E1中环境质量变化评价真实、有效的管理要求，自治区和旗县要对参与县域考核监测工作的第三方社会检测机构进行监测数据质量控制，通过对第三方机构的盲样考核、实验室检查等方法对△E1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6.旗政府工作组织情况（△E6）是旗政府作为考核主体，在政府领导参加会议、政府办公室协调部门工作及将县域考核工作纳入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指标等方面的落实情况。
      7.数据填报质量（△E7）包括数据资料的编辑质量、数据报送及时性两个方面。各部门报送材料要注意准确、全面、有据和时效，将直接影响数据填报质量。
      四、考核办法介绍及考核结果使用
      各相关部门县域考核工作落实及完成情况纳入旗直有关部门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体系。同时根据考核结果及自治区提出的重点问题，旗政府督察室对部门工作不力、严重影响了考核工作，导致考核结果变差，给予转移支付资金扣减的，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和问责。
      五、工作安排
      旗县域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收到自治区工作安排后，第一时间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推进年度考核工作。旗政府办公室按需组织县域考核部门协调会议。生态环境局分局每季度结束10日内向国家报送当季环境监测数据。相关部门分工见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报送材料通知，在接到通知后，按要求及时落实，于10月23日前报送自然生态变化数据、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和旗政府工作组织情况。县域考核旗县自查工作完成后，接受市生态环境局对考核材料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按时报送给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六、工作要求
      1、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绿色发展。以落实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为基础，支持并做好我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
      2、接到领导小组印发的要求报送数据材料的通知后，要认真剖析考核指标及要求，对相对客观的数据材料要规范、完整报送；对相对主观的材料要结合部门工作，精准、全面报送。
      3. 基于考核工作的延续性，根据国家和自治区考核认定结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对上年度考核存在的重点问题进行通报，相关部门需认真查找原因，并及时做出整改，避免继续影响下一年的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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